
 

星辉互动娱乐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

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及《星辉互动娱乐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

章程”）等有关规定，我们作为星辉互动娱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的独立董事，对公司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的相关资料进行了认真审

阅，并对会议审议的相关议案涉及的事项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一、关于REIAL CLUB DEPORTIU ESPANYOL DE BARCELONA, S.A.D.球员Gerard 

Moreno Balaguero转会的独立意见 

我们认为皇家西班牙人足球俱乐部将球员Gerard Moreno Balaguero转会至

比利亚雷亚尔为公司正常业务需要，遵循了客观、公平、公允的定价原则，决策

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且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

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球员转会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

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综上，公司独立董事一致

同意本次转会事项。 

二、关于同意全资子公司珠海星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出售广州趣丸网络科

技有限公司5%股权以及樟树市盛趣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0.311%财产份额

的独立意见 

我们认为珠海星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出售其持有的广州趣丸网络科技有限

公司5%的股权及樟树市盛趣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0.311%的财产份额符合公

司战略发展需要。本次出售行为合法有效，交易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本公司及

股东利益的情况。本次股权出售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

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综上，公司独立董事一致同意本次交

易事项。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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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体独立董事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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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一八年六月十一日 

 

 

 

 

 

 

 

 

 

 

 

 

 

 

 

 

 
 


